附件2：

杭州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办法（试行）

（杭师大〔2010〕114号）
青年教师是学校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希望，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后备力量和中坚力量。为帮助我校青年教师成长，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和造就一支职业素养优、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队伍，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培养对象

（一）应届研究生毕业、新录用到我校从事本科教学工作（含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的在编在岗教师；

（二）进入我校前高校教学经历不足二年，年龄在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的所有教学编制人员。

二、培养目标

青年教师通过1年（两学期）的培养，取得学校教学上岗资格证书，并具备较好的课堂教学能力和教学研究能力，能独立胜任一门或多门课程的教学。

三、培养原则

（一）思想与业务并重，全面提高青年教师的素质

对青年教师既要在业务上有明确的要求和培养目标，要进行教学的全面训练，培养其胜任高等教育教学的能力，又要在思想品德上从严要求，培养其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

（二）坚持“自学为主，指导为辅”的原则

青年教师应主要通过教学的实际工作，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与技能，并通过导师的指导提高教学能力。同时，学校有计划地安排青年教师进修学习。

（三）严格要求，严格考核

学校将严格监督青年教师的整个培养和考核过程，学院（部）须严格把关，并按照要求认真组织考核，并做到公平、公正。

四、培养措施与要求

（一）制定培养计划

青年教师进校工作后，所在学院应根据教学工作需要及具体情况，最迟在2周内为其制定培养计划，培养期1年。培养计划报教务处和人事处备案。

（二）实行导师制

为了使青年教师更快地成长，学院须为每位青年教师配备一名学术造诣较高、教学经验丰富、治学严谨的教师（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担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由学院聘请，聘期为1年，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延长。一般情况下， 1名指导教师只能指导1名青年教师，因特殊情况可增加指导人数，但最多不超过2名。
指导教师的职责 ：

1.关心青年教师的思想进步和师德修养，培养青年教师严谨踏实、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和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

2.对青年教师的各个教学环节（包括听课、辅导、答疑、试讲、批改作业、带实验、实习、备课、编写教案、讲义等）进行具体的指导；

3.对青年教师是否具有开课能力提出意见和建议，对达不到培养要求的青年教师提出调整建议；

4.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改课题等方面工作。

指导教师指导期满，对考核优秀、称职的指导教师，计入教学工作业绩。
（三）青年教师助教制

青年教师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从事不少于1年的助教工作，内容包括撰写部分教案、听课、辅导答疑、课堂讨论、批改作业、上习题课、指导实验与实习等。同时，须参加浙江省及学校组织的有关青年教师教学上岗培训和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等活动。

受指导的青年教师给导师助课（包括听课、辅导答疑、批改作业、上习题课和指导实验），在规定培养期内不进行教学、科研工作量考核，超出1年培养期，教学工作量按在职在岗教师考核。

（四）试讲申请

1.提出申请。青年教师在培养期的中期可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的试讲申请。

2.安排试讲。试讲内容应有较大的覆盖面，试讲时间不少于1课时，由学院安排3名以上同行专家听课，且至少应包含1名校教学督导。

3.学院评定。学院成立评议小组，评议小组应由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校教学督导、指导教师和部分教师代表组成。由指导教师向评议小组介绍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培养情况，同行专家介绍评价申请人的试讲情况，评议小组进行无记名投票，申请人的得票数不得低于投票数的三分之二，才能通过试讲。

（五）开课申请

试讲合格后，经学院批准，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可担任部分章节的讲课任务。期间，指导教师必须对青年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随堂听课，并作必要的指导。培训期满，经学院同意，向教务处提出开课申请。教务处组织人员进行考核，通过考核后方可取得教学上岗资格。 

（六）申请教学上岗培训证书

1.试讲合格；

2.培训期满一年；

3.通过省及我校组织的青年教师教学上岗培训，经考核合格。

五、其他

在培养期内（培养期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一年半）不能取得教学上岗培训证书，将调离教学工作岗位，由人事处重新聘岗或解聘。

六、附则

（一）本办法由校教务处和人事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实施。

                           二○一○年六月八日

